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

为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

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过仔细的核查，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

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经核查，公司 2016 年 1-6 月关联资金往来主要是销售电力、材料，租赁和

代销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截止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

其附属公司无资金占用情形，与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占用余额

为 9,825.42 万元。我们认为，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侵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8,200万元，全部

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8,2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7.91%。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控股子

公司亦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  

二、对董事会提出的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发

表独立意见  

我们在事前已经收到了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相关材

料，公司目前股本规模较小，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且公

司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2016 年半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以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的总股本 215,999,99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6股，该预案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公司发展战略拟定的，有利于优化



公司股本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公

司《未来三年 （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等文件的规定，具备合法性、

合规性、合理性。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拟与农银国际（湖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国际”）

合作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拟与农银国际合作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事前取得

了我们的认可，决策程序合法公正，不存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与农银国际合作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可借助农银国际丰富的投资资

源和专业的投资管理经验，按照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搭建产业并购整合平

台，通过参股、并购、孵化、培育等方式为公司储备新能源电池和电池材料优质

资源，并以产业整合和并购重组的方式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稳健地进行外延式

扩张，推动公司加快实现战略目标并提升盈利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3、本次合作是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赢，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

合作原则进行的，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拟与农银国际（湖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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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30日 




